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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港澳居民在内地工作、生活，可以参加内地的社

  会保险吗？

可以。

为了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支持香港和澳门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保障港澳居民在内地

的社会保险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规

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了《香港澳

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以下

简称《暂行办法》），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暂行办法》适用人员范围包括哪些？

按照《暂行办法》的规定，将在内地就业和居住未就业的两

类港澳居民纳入适用范围。

具体包括：单位就业人员、自雇人士、居住未就业的港澳居

民。

3.上述人士分别对应的适用险种范围有哪些？

《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

单位就业人员应当依法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

伤保险和失业保险；

自雇人士可以按照规定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

业保险；

居住未就业的港澳居民可以按照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

4.港澳居民参加内地社会保险的缴费政策和标准

  是什么？

港澳居民缴费政策和标准参照内地的缴费政策执行。

其中，单位就业人员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失

业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养老保险费部分，个人

缴纳金额为缴费基数的8%，单位缴纳金额为缴费基数的

16%；失业保险费部分，个人缴纳金额为缴费基数的

0.2%，单位缴纳金额为缴费基数的0.8%；工伤保险费由

单位缴纳，个人不缴纳。

自雇人士根据个人意愿可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

险，均由个人缴费，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个人申报缴费基

数的20%，其中12%记入统筹基金，8%记入个人账户;失

业保险缴费比例为个人缴费基数的1%。

居住未就业的港澳居民可以按照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由个人按照居住地有关规定自主选择城乡居民缴

费档次，政府给予一定补贴。

港澳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需向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申请办理参保登记、向税务部门申报缴费;参加其

他险种类型的，需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社保缴费登记、

申报缴费等业务。

如有疑问可向国家税务总局东莞税务局咨询，咨询电话

12345或12366。

我是香港人，常住东莞南城区。平时只

是自己开工作室，不在企业上班。那我

是不是可以参加这边的社会保险呀？

可以啊！你这种情况属于自雇人士，可以按照

规定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

险。

温馨提示
Tips：

“单位就业人员”和“自雇人士”的定义:

单位就业人员：在内地依法注册或者登记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有雇工的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依法聘用、招用的港澳居民。

自雇人士：在内地依法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港澳居民，以及灵活就业

且办理港澳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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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确定标准并全额

支付给符合条件的参保人。

城乡居民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计

发月数。

工伤保险方面，依法在我市参保并被认定为工伤的港澳居

民，可按规定享受相应的工伤待遇。

失业保险方面，失业保险金标准按照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

的百分之九十按月计发，失业保险金标准不得低于东莞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5.港澳居民在内地参加社会保险，待遇享受条件是

  怎么样的？

养老保险方面

6.港澳居民享受社会保险的待遇标准和计发办法又

  是怎样的呢？

基本养老金水平与参保人参加养老保险以来的各月缴费基

数、缴费年限、退休年龄、退休上年度全省月平均工资或计

发基数等主要因素有关，这些因素不同均会造成参保人的基

本养老金水平不同，长缴多得，多缴多得。

用人单位依法参保缴费

职工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

工伤保险方面

失业保险缴费满一年，或者不满一年但本人有失业保险金

领取期限，且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失业人员可申领失

业保险待遇。

失业保险方面

首先，港澳居民的待遇享受条件当然和内地居民的待遇享

受条件一样啦！

具体到不同险种，有不同的要求。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须同时满足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

满15年的条件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法定退休年龄及最低缴费年限需

符合《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有关规定。

*渐进式延迟退休决定的网址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

tent_6974294.htm
职工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为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

*个人账户储存额用完后，从统筹基金继续支付该项待遇。

①个人账户储存额包括本金和利息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保险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的原则，缴费基数越高、缴费年限越长，达到退休年龄

后领取养老金也就相对越多。

港澳居民的待遇标准和计发办法与内地

居民保持一致。

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

养老金组成。

*从统筹基金列支

月基础养老金

（退休时基本养老金计发基数×a+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缴费
  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x1%;

“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的登录查询路径：

登录东莞社保
微信公众号

法定退休
年龄计算器

社保服务
个人账户养老金

退休时个人账户储存额①÷国家规定的计发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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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果已经在港澳参加当地社会保险，在内地还

  要参保缴费吗？

按照《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已在香港、澳门参加当地

社会保险，并继续保留社会保险关系的港澳居民，可以持

相关授权机构出具的证明，不在内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

失业保险。

本政策要点的解读仅针对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

险。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相关政策请咨询东莞市医保局

或12345。

相关政策档案、办理流程和其他未尽事宜，请联系当地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诏询。

按照《暂行办法》第7条规定，港澳居民在达到规定的领取

养老金条件前离开内地，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处理

自己在内地的养老金账户：

保留社会保险个人账户，再次来内地就业、居住并继续缴费

的，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

由本人书面申请终止社会保险关系，一次性领回社会保险个

人账户存储额

8.在内地缴费几年后又回到港澳，之前在内地交的

  养老保险费应该如何处理？

7.达到养老保险法定退休年龄，但缴费年限不足15

  年，怎么办？？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延长缴

费至满15年，也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申请转入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经本人书面申请，也

可以终止养老保险关系，一次性领取个人账户储存额。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方面：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港澳居民，年满60周岁，累

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按照居住地有关规定延长缴费。

如果不想再缴费，也可以一次性领取个人账户储存额。居

住地有特殊规定的，按居住地规定执行。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方面：

东莞社保微信公众号


